消防验收
（一）消防工程完工并满足下列条件后，建设单位应委托技术服务机构对消防工程每一个分部（分项）工程进行检测检查，并在检测检查合格的基础上，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对消防工程进行自验。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严格按照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检测检查，并出具相应证明文件，对检测检查工作质量和检测检查结果负责。承担检测检查任务的项目负责人应具备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资格。
1、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2、施工单位在工程完工后对消防工程质量进行检查，确认工程质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符合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并提交消防工程竣工报告。工程竣工报告应经项目经理和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并签字确认。
3、委托监理的工程项目，监理单位对消防工程进行了质量评估，并提出消防工程质量监理评估报告。消防工程质量监理评估报告应经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并签字确认。
4、设计单位对设计文件及施工过程中由设计单位签署的设计变更通知书进行了检查，并提出消防设计质量检查报告。消防设计质量检查报告应经项目设计负责人和设计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并签字确认。
5、住建部门提出的消防工程质量问题已整改完毕。
6、有完整的消防工程技术档案和施工、监理技术资料，以及完整的消防工程竣工图纸。
（二）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组成自验小组，并可以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聘请有关技术专家参加，按下列程序进行自验。
1、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分别汇报消防工程合同履约情况和工程建设各个环节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各个环节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2、审阅施工、设计、监理单位的工程档案资料；
3、实地查验消防工程质量，对消防工程是否符合设计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进行全面检查；
4、对消防工程质量进行全面评价，参加验收各方项目负责人签署消防工程自验意见书。
参与消防工程自验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不能形成一致意见时，应当协商提出解决方法，待意见一致后，重新组织自验。
（三）建设单位在消防工程自验合格后，向相应住建部门申请消防验收。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包括申请、初步审查申报资料、受理、现场消防验收评定、编写消防验收意见、审核报批、制作并公告验收意见书、存档等程序。
1、申请
填写《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并提交如下资料：
（1）授权委托书。要求：受委托人必须是建设单位工作人员，并提供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2）施工许可文件；
（3）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消防自验合格文件、涉及消防的施工监理技术资料及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
（4）结论为合格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文件；
（5）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8）施工、监理、检测单位的法人身份证明、资质等级证明文件复印件；
（9）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10）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材料。
2、初步审查申报资料
对申报材料是否符合法定要求进行初步审查。
3、受理
提交资料合格的，依法受理并出具受理凭证。提交资料不合格的，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4、现场消防验收（备案抽查）评定程序
法定需要现场验收和备案抽查的项目，由各级住建部门组织实施现场验收。住建部门应派出不少于2名执法人员组成的验收承办小组，依据《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规则》组织建设、施工、监理、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及相关人员按专业分组对已经消防设计审查合格的内容开展现场消防验收，并根据需要可聘请有关技术专家参加验收，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到场配合。按照技术资料审查、现场抽样检查及功能测试的程序组织实施：
（1）对建筑防（灭）火设施的外观进行现场抽样查看；
（2）通过专业仪器设备对涉及距离、高度、宽度、长度、面积、厚度等可测量的指标进行现场抽样测量；
（3）对消防设施的功能进行抽查测试；
（4）对消防产品进行抽查、校对市场准入证明文件；
（5）对其他涉及消防安全的项目进行抽查、测试。
验收意见存在重大分歧的，邀请专家集体会审并出具会审意见。
验收过程执行全过程记录相关规定。
5、编写消防验收（备案抽查）意见
资料审查和现场抽样检查及功能测试结束后，参加验收的各方主体人员现场签署验收意见，由消防验收承办小组将消防验收情况进行汇总，对消防验收结果进行初步评定，并拟定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合格或者不合格的意见。
6、审核报批
意见拟定后，经参加的消防验收人员签字，按各住建部门规定的报批程序进行逐级审批。
7、制作验收意见书
在法定日期内出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验收合格的，与同级消防救援机构及时共享消防验收结果。
8、送达、存档与公告
送达《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将消防验收资料存档并进行结果公告。

消防验收备案抽查
[bookmark: _GoBack]三、消防备案抽查
（一）需要进行消防备案抽查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住建部门申报消防验收备案，并按本意见第二（三）1条规定提交申报资料。
（二）依法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可以不进行消防验收备案。
（三）住建部门应当在收到消防验收备案申报之日3个工作日内完成申报资料的审查，符合要求的，出具受理凭证；不符合要求的，应一次性书面告知建设单位。
（四）住建部门应按照住宅5%、办公5%、人员密集场所50%、公众聚集场所50%、易燃易爆场所50%、厂房20%、其他50%的抽查比例，在出具《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凭证》时随机确定检查对象。
（五）对确定为抽查对象的建设工程，应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查工作，并制作检查记录。检查工作应按照本规定第二要求进行。
（六）对检查不合格的，应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收到通知后，应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组织整改后向住建部门申请复查。
